
证券代码：002255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2019-011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了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以下简称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次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张家港市格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锐环境”） 

2015年，公司基于格锐环境开展固废、废水等污染物的处理及回收利用的环

境综合治理服务等业务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积淀及经验积累，为了实现从环保设

备制造商向集系统设计、设备成套、工程施工、运营服务于一体的环保总承包商

转型的重要战略步骤，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延伸环保产业链、拓展细分市场，建

设国内领先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平台，实现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并且提升上

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格锐环境100%

的股权。 

     2015年9月18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

钱仁清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148号）

文件，核准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张家港市格锐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100%的股权。该收购事项形成商誉4.91亿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包括本次交易实施完成的当年）即

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格锐环境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600万元、5,600万元和6,400万元；截止



2017年12月31日，格锐公司实际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分别为4,695万元、6,907万元，6,815万元，三年超额完成承诺业绩累

计1,817万元。 

2018年格锐环境由于固废填埋业务土地租赁到期，库容即将满库，固废填埋

业务即将结束，造成收入下滑；同时根据国家环保政策，其子公司淘汰小型锅炉

影响到其蒸汽供应，对格锐环境未来带来影响，业绩不及预期。经过对格锐环境

2018年及未来经营情况的分析预测，公司认为其存在商誉减值迹象，需计提相应

的商誉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约为1亿元-1.3亿元（未经审计）。 

 

2、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集成”） 

2017年，为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拓展上市公司业务结构以及提升上

市公司光伏业务的综合实力，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吴卫文、

聚宝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宝行”）购买其持有的江南集成的83.6%

股权，借助江南集成在光伏电站EPC业务领域的技术和成本优势，能够为公司进

一步加大光伏行业的投入力度，促成公司业务整体转型升级，形成从环保设备的

研发生产到光伏电站运营、光伏电站 EPC 业务协同发展的新局面等方面提供有

力支持，进而促成上市公司将形成余热锅炉、大型及特种材质压力容器和核承压

设备的制造销售；固废、废水等污染物处理及回收利用的环境综合治理服务；光

伏电站运营及 EPC 业务三轮驱动的业务格局。  

2017年12月1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

吴卫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22

号）文件，核准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吴卫文、聚宝行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83.6%股权。该收购事项形成商誉

9.15亿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包括本次交易实施完成的当年）即

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江南集成业绩承诺期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82,327.02万元，截止2017年12月31

日，江南集成2017年度已实现业绩承诺25,610.13元。 

2018年江南集成由于报告期内国家进一步调整了光伏产业政策，逐步推进光



伏行业平价上网，尤其是2018年5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家能源

局联合出台《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我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规

模及补贴价格均作出进一步限定。政策的调整短期内削弱了终端市场需求，国内

光伏新增装机规模明显下滑，对行业整体开工率及盈利水平均产生较大影响。根

据对江南集成2018年及未来经营情况的分析预测，公司认为其存在商誉减值迹象，

需计提相应的商誉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约为7.5亿元-8.5亿元（未经审计）。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两项合计，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合计8.5亿元- 9.8亿元，该项减值

损失计入公司2018年度损益；同时由于江南集成受上述相关政策影响将无法完成

业绩预期，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人吴卫文及聚宝行三方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

计量》相关准则的规定，对江南集成无法完成的业绩承诺金额及商誉减值金额进

行测算，业绩承诺人吴卫文及聚宝行应补偿的金额约为4.78亿元－5.49亿元。考

虑补偿后，本次商誉减值、业绩补偿和减值补偿事项扣除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影响

合计导致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3.16亿元-3.66亿

元（未经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经审计后正式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为准。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宜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及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本次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能公允反映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董事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

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经过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27 日 

 


